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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应对南通市国省干线公路（下文简称公路）突发事件，有效地组织实施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恢复并保障公路交通安全、畅通运行。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公路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江苏省公路条例》、《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江苏省公路交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和《南通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1.3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科学应对。严格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努力采用科学的办法和先进的手段，保障公路交通持续安全畅通，同时，要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全力组织应急救援，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将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和市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并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有关公路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
（3）条块结合，协同应对。公路突发事件现场应急处置以地方政府为主，实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事发地政府及其交通主管部门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要发挥应急处置的主体作用，立即组织指挥先期处置工作，并按规定向上级报告。上级政府根据事件分级情况迅速作出应急响应，联动部门按指令予以指导协调、联动到位。

（4）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坚持应急救援和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常态下的公路突发事件预防、风险评估、救援物资储备、队伍建设、装备完善和预案演练等工作，依靠科技，不断提高应急响应系统的整体处置能力。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因台风、浓雾、雪灾、道路结冰、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公路交通突发事件、社会群体性安全事件等可能导致的公路毁坏，交通中断、阻塞，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等情况。

1.5 公路突发事件分级

各类突发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分为四级：特别重大事件（Ⅰ级）、重大事件（Ⅱ级）、较大事件（Ⅲ级）和一般事件（Ⅳ级）。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导致公路交通毁坏、中断、阻塞、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应急处置时间在24小时以上。

重大事件（Ⅱ级）：导致公路交通毁坏、中断、阻塞、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应急处置时间在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

较大事件（Ⅲ级）：导致公路交通毁坏、中断、阻塞、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应急处置时间在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

一般事件（Ⅳ级）：导致公路交通毁坏、中断、阻塞、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应急处置时间在3小时以上。

注：以上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基数，“以下”不含本基数（下同）。
2．组织体系及职责

2.1 组织体系

市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公路应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和成员单位组成，下设办公室和8个专业处置工作组，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网络结构图如图1所示。

图1 组织网络结构图

市公路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安监局负责人、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市应急办、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办）、监察局、安监局、财政局、公安局、市消防支队、交通运输局、卫生局、环保局、气象局、民政局、国土资源局，南通供电公司、电信分公司、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江苏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苏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江苏省宁通高速公路管理处、江苏省通启高速公路管理处、江苏省崇启大桥管理处）等部门及相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组成，成员单位可根据突发事件处置需要进行调整。
2.2 职责

2.2.1 市公路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决策部署。

（2）研究制定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防范与处置的具体措施，建立完善突发事件应急体系。

（3）根据公路突发事件发生情况，统一部署有关应急的实施工作，决定启动和终止Ⅲ级南通市公路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全面组织、协调、指挥公路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善后处置、事故的调查和评估等工作，并对应急救援工作发生的意外情况，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4）在全市范围内，统一规划、紧急调用各类应急力量、物资和设备。

（5）上级预案启动时，按照上级指挥部的指示开展救援工作。

2.2.2 办事机构职责

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由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担任。

（1）负责市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履行应急值守、信息汇总工作，负责综合协调工作。
（2）负责与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现场指挥部保持联系。
（3）负责指导和协调各地做好公路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开展市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
（4）对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履行预案中的职责进行督促、检查和协调。
2.2.3 主要成员单位职责

（1）市应急办：根据市应急指挥部要求，做好信息汇总、值守应急、综合协调等工作。

（2）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办）：负责新闻媒体的报道工作及控制舆论导向。

（3）市安监局：负责做好由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公路运输所引发的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4）市公安局：负责事故危险区域的治安、警戒及周边道路交通管制，保障救援公路畅通；配合事发地政府负责有关人员的紧急疏散、撤离；负责核实事故伤亡人数和伤亡人员的姓名、身份；负责有关事故直接责任人的控制及逃逸人员的追捕；参与伤员的搜救工作；参加事故调查和证据收集。
（5）市消防支队：负责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灭火与救援行动；负责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的事故现场，并负责有毒物质的洗消工作及其他综合应急救援工作。
（6）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员的转移运送、应急救援物资的交通运输保障工作；负责抢通中断的公路等工作；配合公路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工作；参加相关事故的调查。

（7）市卫生局：负责组织现场抢救及卫生保障工作，组织力量进行现场急救和防疫工作，确保医疗工作绿色通道畅通无阻；参加相关事故调查。

（8）市环保局：负责事故现场环境及周边大气、水环境监测工作，为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决策提供依据；提出污染物、有毒有害物的处置的建议，参加相关环境污染事故调查。

（9）市气象局：负责提供较大、重大公路事件现场处置期间的气象预报；建立公路交通安全工作预警机制，对台风、暴雨、大雾、道路结冰、雪灾等恶劣天气情况，做到“早预报、早发现、早通告”。
（10）市财政局：负责应急处置资金的筹集和落实。
（11）市民政局：负责做好遇难人员的殡仪服务工作。

（12）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负责设置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对过往车辆进行管制信息提示，并协助公安交巡警部门疏导交通；负责现场车辆清障和人员施救，并提供必要的消防和应急抢险救援器材设备；负责应急处置工作的后勤保障。
（13）其他相关部门：服从市公路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依据各自职责参与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等工作。

（14）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负责先期处置，配合市政府做好组织、协调、实施本辖区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

2.2.4 专业处置工作组及职责
（1）救援保畅组：以市公安局、市武警支队、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相关救援组织和事发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为主，组长由市公安局负责人担任。根据事件性质，组织协调消防、武警等警力以及其他专业抢险队伍进行抢险救援；负责现场警戒、维护秩序、疏导交通、疏散群众、绿色救治通道等工作。
（2）技术专家组：以市安监局安全专家及消防支队应急救援专家为主，组长由消防支队专家担任。技术专家组负责对抢险方案、用材方案等进行论证审查，解决应急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3）公路抢修组：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市公安局、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配合，组长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担任。负责抢修、抢通中断的公路和重要物资运输保障工作。

（4）医疗救护组：由市卫生局牵头，120急救中心、市消防支队、市交巡警支队配合，组长由市卫生局负责人担任。组织有关医疗单位、相关卫生单位和专家对伤亡人员实施救治和处置，同时，做好现场的防疫工作，遇特殊紧急情况应立即上报现场应急指挥部。必要时设立现场临时救护站。
    （5）后勤保障组：以市交通运输局牵头，事发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配合，组长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担任。负责应急处置资金、救援物资的筹集和应急物资库的建立。

　　（6）新闻报道组：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办）牵头，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安监局、市卫生局等部门配合，组长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办）负责人担任。组织事件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的信息发布工作，正确引导舆论。

　　（7）事故调查组：根据事故性质、种类，由市公路应急指挥部指定相关部门牵头负责，其他相关单位做好配合。负责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配合上级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负责对突发事件的损失和应急响应工作进行评估。
　　（8）善后处理组：由事发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为主，市民政局、市人社局等部门和事件单位配合，组长由事发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负责人担任。负责事件的各项善后工作。
2.2.5 现场指挥部职责

　　现场指挥部由市公路应急指挥部相关成员、事发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负责人、参与救援单位的负责人、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专家组负责人组成。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救援方案的确定和实施；指挥、调动所有参与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及时向市公路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事态及救援情况；完成市公路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
2.2.6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职责

　　负责本辖区的应急处置工作，市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后，事发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应接受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和现场指挥部的领导，全力配合市公路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的工作。
3．预警和预防机制 

3.1 信息监测

3.1.1 监测主体
　　市交通运输局所属公路管理单位负责日常突发事件的监测工作，建立监测体系和安全运行机制，对监测信息及公路安全状况进行汇总分析。

　　公路管理单位负责及时收集、分析、汇总南通市公路突发事件日常信息。

3.1.2 监测渠道

　　（1）本预案成员单位提供的、可能引起南通市公路突发事件的信息。

　　（2）县（市、区）政府（管委会）以及公安、水利、气象、卫生、环保、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等单位和各类突发事件监测部门监测到的、或由公众举报和反映的可能引起南通市公路突发事件的信息。

3.2 预警分级及发布

　　依据突发事件分级，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预警（Ⅰ级预警）、重大预警（Ⅱ级预警）、较大预警（Ⅲ级预警）、一般预警（Ⅳ级预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来表示。

　　预警信息监测单位要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情况，依据事态变化和技术专家建议，结合预警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报请市政府统一及时发布、调整和解除预警信息。
4．应急响应

4.1 应急报告

坚持公路突发事件信息实行逐级上报制度，视情（特殊重大和紧急）可越级上报。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报告单位、报告人，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报告时间、地点和现场情况；事件的简要经过、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的初步估计；事件原因的初步分析；事故发生后已经采取的措施、效果及下一步工作方案；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4.2 先期处置

　　发生突发事件后，市公安部门、市交通部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事发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等相关部门应迅速核实突发事件情况；迅速建立现场应急工作机构，组织救援力量搜救伤员，控制危害；紧急疏散现场及周边地区群众、车辆，开展紧急医疗救援，抢通、铺设救援通道，组织疏导交通，对现场实行保护和警戒，维护治安秩序，保障通信畅通，确保现场救援有序开展。
    发生次生、衍生突发事件时，应果断控制和切断突发事件源，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对于普通干线公路突发事件，公路管理机构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手机、微博、可变情报板、巡逻车等各种已有发布方式发布危险或避险警告。对于高速公路突发事件，公安和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通过高速公路可变情报板和“96777”客服热线、收费员发卡提示、巡逻车鸣笛喊话等形式，进行提示。
4.3 分级响应
    Ⅳ级突发事件由事发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启动响应程序，由事发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所属的安监、公安和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负责处置工作，当超出其应急处置能力时，及时报请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启动市级应急预案。
Ⅲ级突发事件由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启动响应程序，市公路应急指挥部总指挥赶赴现场，成立由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和事故所在地政府及事故单位组成的现场应急指挥部。分管副市长或分管副秘书长任现场总指挥，各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职责，负责具体公路应急处置工作。
Ⅰ级和Ⅱ级突发事件由市人民政府启动响应程序，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赶赴现场，成立由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和事故所在地政府及事故单位组成的现场应急指挥部。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现场总指挥，各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职责，负责具体应急处置工作。

4.4 指挥与协调
　　预案启动后，市公路应急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必要时，成立现场指挥部，具体负责事发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在响应本预案的同时，由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环保局、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启动相应应急处置预案。
4.5 响应的变更
当突发事件进一步加重，有蔓延扩大的趋势时，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成严重危害的，提升响应级别。当事故发展到本市层面难以控制和处置时，由市政府向省政府报告。
在上级预案启动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上级应急预案启动之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4.6 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应对事发地现场的安全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保障现场应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各应急工作组人员在现场救援时应配备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装备。必要时，要对应急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短暂培训后，再开展救援行动。

4.7 应急疏散
根据公路突发事件的特点，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疏散组织、指挥机构、疏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集合点、疏散人员的照顾等。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

4.8 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

需社会力量参与时，由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协调事发地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实施，并纳入地方政府（管委会）应急预案。
4.9 应急响应终止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次生、衍生事件危害已经基本消除，由市公路应急指挥部确认后，批准宣布应急响应终止。
5．后期处置

5.1 调查和总结

突发事件应急状态解除后，由事故调查组完成应急事件调查处理工作。调查处理报告包括事件发生原因、伤亡情况、造成的损失、责任分析处理结果、经验教训、整改措施、突发事件后恢复和重建的建议等。

5.2 善后处置

善后处置包括人员安置、补偿、恢复重建等工作。通过善后处置尽快消除事故影响，确保交通畅通和社会稳定。

事故中伤亡人员的善后及治疗，由善后处理组负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和治疗。

5.3 恢复重建

应急工作结束后，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技术专家对普通干线公路结构和附属设施进行评价，出现涉及交通安全设施方面缺陷时，由公路管理单位组织修复、重建。
6．信息发布和总结评估
6.1 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办）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市安监局、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事故相关新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指导拟订发布的内容、范围和方式，经指挥部负责人审定后组织发布。各新闻媒体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6.2 善后处置工作完成后，现场应急指挥部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总结报告报送市公路应急指挥部。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研究汲取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与教训，对各自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和补充。
7．保障措施

7.1 应急队伍保障

    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牵头组建市公路突发事件专业道路抢通保畅队伍，并建立信息库；建立公路技术专家库；充分发挥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公益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掌握区域内所有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并督促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准备情况。

7.2 物资保障

    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建立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数据库，各单位（部门）各司其责，储备足够的应急物资，满足应急处置需求。同时，应急所需物资应快速、及时供应到位，并加强对物资储备的管理，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

储备物资要明确其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位置等，应急装备拥有部门和单位要建立相应的登记、维护、保养和调用等制度，确保应急状态时统一调配使用。
7.3 物资征用

发生本预案所涉及的公路突发事件时，市公路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的处置需要，统筹调用各部门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处置力量，被调用单位必须认真执行指令，不得延误和推诿。
7.4 基础设施及信息保障

　　市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应尽快恢复被损坏道路、水、电、气、通信等设施，保证应急指挥通讯系统畅通，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灾后恢复。必要时可紧急调用或征用其他部门和社会通讯设施，确保指挥信息畅通。
7.5 经费保障

　　对全市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以及应急管理（日常办公、演练、应急物资储备和动力储备）所必需的专项资金，应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并按规定程序列入部门年度财政预算。

7.6 技术保障

　　相关部门依托相应的科研和业务机构，建立相关的公路事件应急技术支持系统，同时，加强先进技术应用和设备投入，如监控系统、公路（桥梁）超限检测系统、公路协同巡查系统等，为有效处置公路突发事件提供技术保障。

8．宣传、培训与演练

8.1 宣传

　　宣传、法制、教育、卫生、公安、交通等部门，应广泛开展公路交通安全法的宣传教育活动。积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传市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群众的公路交通安全防范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8.2 培训

　　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组织并有针对性的开展对指挥人员、专业应急人员培训，不断提高本部门（单位）预防和处置公路事件的能力。
8.3 演练
    强化应急演练，每年组织一次不同类型的小型演练，每三年组织一次大型演练。对每次演练，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评估并认真总结，提高各单位防范和处置的综合技能，增强实战能力。
9．附则　　

9.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预案报省应急办备案。
9.2 与其他预案的关系
    本预案为《南通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框架下的市级专项预案。

当发生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已经或可能造成公路突发事件时，本预案与南通市气象局关于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和防洪抗旱指挥部应急预案同时启动。
当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可能影响或造成公路突发事件时，本预案和《南通市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同时启动。

当发生地震等地质灾害已经或可能造成公路突发事件时，按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应急措施处置，与此同时，本预案和《南通市地震应急预案》一并启动。
当发生的公路突发事件涉及危险化学品时，本预案与《南通市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同时启动，并根据现场情况组织实施。
市有关部门、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制定完善相应的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确保与本预案相衔接。本预案启动后，上述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服从于本预案。当本预案的上级预案启动时，本预案服从于上级预案。
9.3 预案管理与更新　　

　  市有关部门、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应根据各自职责，并对照本预案，制定完善相应的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南通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备案。
    本预案实施后，每三年修订一次。
9.4 制定与发布　　

本预案由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制定，南通市人民政府发布。
9.5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应急处置流程图；

      2.应急联系通讯网络；
      3.应急物资数据库；
      4.应急值班电话。
附件1：

应急处置流程图

                                        

                                   超出处置能力

Ⅳ级公路突发事件信息处理流程图

Ⅲ级公路突发事件信息处理流程图


Ⅰ、Ⅱ级公路突发事件信息处理流程图

附件2：

应急联系通讯网络
	单   位
	分管领导
	联系电话
	手  机
	联系人
	手  机

	市应急办
	陆建东
	85099105
	13912277666
	吴桂祥
	13706278088

	市委宣传部
	陈慧宇
	85098560
	13806279199
	成红为
	13615206220

	市监察局
	顾保红
	85215288
	18921689969
	曹兴林
	18962910182

	市安监局
	徐 荣
	59000568
	18962983690
	杨照信
	18962983651

	市财政局
	李柏松
	85594142
	13809082396
	倪文杰
	13806296958

	市公安局
	严卫飞
	81003699
	13390968099
	娄振华
	13382346168

	市交巡警支队
	宋  民
	85128908
	13390961698
	俞君君
	13382382909

	市消防支队
	 钱卫荣
	85513580
	13962940669
	邱忠明
	18862992299

	市城乡建设局
	何益军
	59000330
	13814620889
	朱崤嵘
	13901481000

	市交通运输局
	成明智
	83534803
	13862911999
	陈  宏
	13615216688

	市卫生局
	丁国宁
	85053609
	18962979006
	杨德蓓
	18962979077

	市环保局
	季红星
	85158615
	13906290351
	崔  军
	18761796888

	市气象局
	范德新
	55080603
	15312609666
	陈爱玉
	15312918158

	市民政局
	张振华
	85158703
	18962988326
	吴雪松
	13962981405

	市国土资源局
	徐凤英
	83534307
	13773626166
	邢卫兵
	13773608200

	南通供电公司
	施天明
	85162268
	13809089819
	周  华
	13962952792

	市电信分公司
	宗润梁
	85115501
	15312605888
	王锡军
	15312605358


附件3：

应急物资数据库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
	数量
	性能
	存放地点及联系方式

	1
	推土机
	上海PD6
	1
	良好
	存放地点：南通万达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银高

联系方式：88915288

	2
	装载机
	ZLM30
	2
	良好
	

	3
	装载机
	ZL50E
	1
	良好
	

	4
	压路机
	3Y18-21
	1
	较好
	

	5
	振动装载机
	CA10
	1
	较好
	

	6
	振动装载机
	CA30
	1
	良好
	

	7
	振动装载机
	Y218
	1
	良好
	

	8
	振动装载机
	Y2C10
	1
	良好
	

	9
	振动装载机
	CC522
	1
	良好
	

	10
	稳定土拌和机
	WBL21A
	1
	较好
	

	11
	轮胎压路机
	YL9-16
	2
	较好
	

	12
	轮胎压路机
	YL16-21
	1
	较好
	

	13
	沥青摊铺机
	BITELLI
	1
	良好
	

	14
	稳定材料摊铺机
	WTU75
	1
	良好
	

	15
	沥青撒布机
	CZL5040TLQ
	2
	较好
	

	16
	平地机
	PY160B
	1
	较好
	

	17
	凿岩机
	ZYL300
	1
	良好
	

	18
	自卸汽车
	EQ3041G
	2
	较好
	


应急物资数据库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
	数量
	性能
	存放地点及联系方式

	1
	轻卡
	1.5T
	3
	良好
	存放地点：如皋公路站路翔养护公路有限公司

联系人：成志军
联系方式：13813784083


	2
	农用车
	3T
	10
	良好
	

	3
	装载机
	5T
	4
	良好
	

	4
	装载机
	4T
	4
	较好
	

	5
	装载机
	3T
	2
	较好
	

	6
	挖掘机
	1m3
	1
	良好
	

	7
	吊车
	20T
	1
	良好
	

	8
	压路机
	18-21T
	2
	良好
	


应急物资数据库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
	数量
	性能
	存放地点及联系方式

	1
	装载机
	ZL50E
	1
	好
	存放地点：南通市东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联系人：顾循
联系方式：0513-84514265

13338823808

	2
	装载机
	ZLM30
	1
	好
	

	3
	压路机
	3Y18-21
	3
	好
	

	4
	振动压路机
	YZC10
	2
	好
	

	5
	平地机
	徐工220
	1
	好
	

	6
	自卸汽车
	EQ-31041
	4
	良好
	


应急物资数据库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
	数量
	性能
	存放地点及联系方式

	1
	摊铺机
	423ABB
	1
	良好
	存放地点：南通市江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炳华
联系方式：

13962948018

	2
	摊铺机
	750
	1
	良好
	

	3
	平地机
	TY160C
	1
	良好
	

	4
	路拌机
	223WC
	1
	良好
	

	5
	拌合楼
	500型
	1
	良好
	

	6
	压路机
	宝马DW202AD-2
	1
	良好
	


应急物资数据库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
	数量
	性能
	存放地点及联系方式

	1
	平地机
	PY180
	1
	良好
	存放地点：兴达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顾志斌
联系方式：

13962887255

	2
	装载机
	ZLM30
	1
	良好
	

	3
	装载机
	ZL50
	1
	良好
	

	4
	振动压路机
	CA30
	1
	良好
	

	5
	振动压路机
	14-16
	1
	良好
	

	6
	三轮压路机
	18-21
	1
	良好
	

	7
	胶轮压路机
	XP261
	1
	良好
	


应急物资数据库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
	数量
	性能
	存放地点及联系方式

	1
	振动压路机
	YE10G
	1
	好
	存放地点：南通市通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卫兵

联系方式：

13338098890

	2
	振动压路机
	YZ18JC
	1
	好
	

	3
	平地机
	PY180
	1
	好
	

	4
	平地机
	PQ190
	1
	好
	

	5
	综合养护车（自带发电）
	40KW
	1
	好
	

	6
	发电机
	75KW
	1
	好
	

	7
	装载机
	LW321F
	1
	好
	

	8
	装载机
	LW820G
	1
	好
	

	9
	挖掘机
	日立EX300-3
	1
	好
	

	10
	挖掘机
	卡特320
	1
	好
	

	11
	挖掘机
	玉柴YC18-1
	1
	好
	

	12
	挖掘机
	三一重工
	1
	好
	


应急物资数据库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
	数量
	性能
	存放地点及联系方式

	1
	挖掘机
	日立-5
	1
	好
	存放地点：通城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钱菊林

联系方式：

13338823808

	2
	灰土拌和机
	W13-25
	1
	好
	

	3
	胶轮压路机
	18-21
	1
	好
	

	4
	小解放货车
	1037K2L2
	1
	好
	

	5
	三轮压路机
	18-21
	2
	好
	

	6
	推土机
	东方红750
	1
	好
	

	7
	空压机
	
	1
	好
	

	8
	小振动夯
	
	2
	良好
	

	9
	水泵
	
	1
	良好
	


附件4：

应急值班电话
          1、公安治安报警电话：110 
        2、公安消防报警电话：119
3、医疗保障急救电话：120
4、高速公路咨询服务电话：96777

5、市安监局值班电话（24小时）：0513-85129699

6、南通市交通服务热线：96196
7、市公路管理处值班电话（24小时）：0513-85151252

报省应急办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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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结束





县级人民政府启动Ⅳ级预案





县级公路、公安等部门





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成立现场指挥部





先期处置





接报信息





信息上报





发布路况信息





善后处理组





成立现场指挥部





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善后工作





发布应急结束路况信息





市级公路管理部门备案





应急处置结束





发布路况信息





接报信息





先期处置





请市公路应急指挥部启动市级预案





信息上报





报当地交通主管部门和人民政府





信息研判





其他相关部门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





市气象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卫生局





市应急办





市委宣传部





市环保局





市安监局





善后处理组





医疗救护组





后勤保障组





新闻报道组





救援保畅组

















技术专家组





事故调查组





办公室





指挥部





处置组





公路抢修组





成员单位





副总指挥 





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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